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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7日，本局接12315投诉举报线索，投诉举报人声称在安化元畅恒太城商场内举办的海洋生物展涉嫌引人误解的宣传。
2024年12月7日，本局执法人员到达事发地点安化元畅恒太城五楼进行了检查，现场检查时海洋生物展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现场有两处购票处，一处为凭微信朋友圈免费领票处、一处为儿童现场购票处。执法人员在现场提取了两张“免费入场券”、两张“梦幻海洋馆 微信入场券”、一张“海洋馆入场券”，三种券分别标识有如下内容：
1.“免费入场券”正面的中间部分标识有“免费入场券 配合转发朋友圈链接使用（需提前12个小时转发）仅限成人使用 你想和海洋精灵零接触吗？你想看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海洋生物吗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海中霸王鲨鱼，魔鬼鱼及海洋精灵—水母等上百种深海生物 让你可以身临其境，大开眼界，仿佛置身于神秘惊险的海底世界，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右边部分用显著较小的字体标识有“没有转发朋友圈凭此券购票 成人、儿童一律25元/人”的字样，右边部分还标识有微信二维码图片以及“微信扫一扫 分享朋友圈 免费领门票”等字样内容。
2.“梦幻海洋馆 微信入场券”正面的中间部分标识有“梦幻海洋馆 微信入场券 注：凭微信转发朋友圈领取（不可出售、不可转让）”、背面的中间部分标识有“使用须知：1、为了保证安全，请家长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能跨越护栏。2、此票不能当现金使用。3、场内禁止攀爬、触摸撕扯、泼拉、拿走展品。4、禁止破坏展品，损坏照价赔偿。5.场内禁止追逐打闹、相互推拉。6.请自行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丢失本场概不负责。7、此票为《免费入场券》，仅限成人使用。最终解释权归本活动所有，违反以上规定后果自负，由此造成的物品损坏需承担赔偿责任”等字样内容。
3.“海洋馆入场券”标识有“海洋馆 入场券 馆内人多请家长照顾好自己的小孩和财物”等字样内容。
现场检查发现活动现场摆放有倒立水母、赤月水母、鳄雀鳝、鳄鱼、魔鬼鱼、狗头鱼、海鳗、小丑鱼、大眼仔、银谷、鲽鱼等海洋生物，没有“免费入场券”所述的上百种深海生物,小孩入场需要购票。  
经查，当事人冒充广西玉林市杰尚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名义到我县开展海洋世界经营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为此次海洋世界经营活动进行宣传，一是陈付强在线下于2024年11月28日与安化元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2024年11月28日至2024年12月8日（实际只租赁了2天时间），共向安化元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1500元，租金1500元，2024年11月30日，谢家裕通过微信与“玉林印票”联系，共定购了6万张宣传单（即“免费入场券”），制作费用为1500元，并分别定购了500张“梦幻海洋馆 微信入场券”、“海洋馆入场券”，制作费用为480元，2024年12月05日，谢家裕又与“玉林印票”补定了2万张宣传单，制作费用为480元，前后共计向“玉林印票”支付广告费用2460元；
宣传单到货后，当事人聘请兼职人员在县城区的小区门口、幼儿园门口、街道发放宣传单，并告知消费者宣传单上面有二维码，点击二维码转发朋友圈可以领取免费入场券；
二是由当事人整理好推文内容再由“大新人家”公众号制作好推文链接，于2024年11月29日在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大新人家”发布推文内容，当事人共支付给“大新人家”1000元的推广费用，
推文内容中标题为“全城男女门票免费送！安化元畅˙恒太城新海洋世界12月7日盛大开业！门票无限送送送！”推文内容共有九段文字以及附有海马、大白鲨、鲸鲨等相应图片内容，
其中第一段文字为“安化元畅˙恒太城 新海洋世界”，
第二段文字为“Wlcome To The Sea World 有梦，有海，有情怀 A dream,A sea,A life feeling”，
第三段文字为“新海洋世界门票无限量送！新海洋世界门票无限量送！新海洋世界门票无限量送！”，
第四段文字为“周末假期我们一起相聚 安化元畅˙恒太城（五楼） 新海洋公园与海洋精灵零距离接触！说起观赏漂亮又神秘的‘海洋精灵’相信不少人都会心动不已但是对安化县的小伙伴来说一次性看到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海洋精灵实在难得”，
第五段文字为“安化元畅˙恒太城（五楼） 新海洋世界 12月7日—12月8日（开放时间） 上午10:00~晚上22:00，漆黑的空间里 绚烂的灯光下 黑暗中的优雅骑士 和家人开启一场欢乐的深海探秘之旅”，
第六段文字为“福利一：门票免费送！让您圈出现此文 连续操作2天 操作时配‘我要去安化元畅恒太城新海洋世界’ 免费领取免费门票，不限量发放。连续两天，即可领取免费门票1张 连续三天，即可领取免费门票2张 连续三天，即可领取免费门票2张。福利二：活体水母免费送 你好！现在把链接操作【五个群】30人以上的（安化县本地群）保存到手机，活动当天（12月7日—12月8日）凭手机记录过来领取活体水母一只！注：12月6日23:00后操作无效。福利三：优惠价，门票原价68元/人 凭本文章，现场购票可享受优惠 成人、儿童，一律25元/人 医护人员，军人证，残疾证，70以上老人，可免费参观！领票须知：1:完成以上提示操作满12小时后方可有效。2:在手机上操作完成的朋友，请在12月7日-12月8日持手机到安化元畅˙恒太城（五楼） 新海洋世界咨询台出示手机页面即可领取成人门票。3：不可代领，截图不受理。”，
第七段文字为“安化元畅˙恒太城新海洋世界的海洋精灵种类还真不少，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都将活灵活现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婀娜多姿的泳姿和缤纷绚丽的色彩，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到新海洋世界要玩啥？当然首先要和可爱的海洋动物来场亲密接触啊！”，
第八段文字为“还有天生具有海盗般特质的狮子鱼 是世界上最美丽、奇特的鱼类之名副其实的‘加勒比海盗’ 狡诈、霸气、充满野心，在加勒比海，狮子鱼几乎没有天敌，即使人类被它刺中，也会产生剧痛，严重的会呼吸困难甚至晕厥。”，
第九段文字为“约上小伙伴周末假期一起来！安化元畅˙恒太城（五楼） 新海洋世界 看海洋精灵吧 活动时间：2024年12月7日—12月8日 开放时间：上午10:00—晚上22:00（共2天，中午不休息，风雨不改） 活动地址：安化元畅˙恒太城（五楼） 咨询电话：173-****-8440 乘车路线：乘坐安化11路、安化7路到恒太城下车即可 自驾导航：‘安化元畅˙恒太城’”并附有地图及注意事项，注意事项为“1.小朋友参与本活动需要有成人陪同 2.单张门票仅供1位成人使用，如需多人入场需现场购买门票 3.视频图片仅供参考，以现场实际布景为准 4.请服从工作人员引导指挥，遵守现场秩序，注意安全 5.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防丢失、被盗 6.请照顾好同行老人、儿童，以免走丢和发生意外 7.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进入活动场所8.本次活动全部是活体海洋动物 9.在校学生不能参与此次免费活动领票，可享受优惠价购票进场参观！”，
截至2024年12月7日16时36分止，上述推文的转发量为1.6万条，点赞量为383个，收藏量为122个，阅读量为10万+。
2024年12月7日至12月8日，海洋世界经营活动在安化元畅恒太城五楼举行，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连续转发了朋友圈的大人带着小孩前来参与活动，连续转发朋友圈的大人可以免费领取“梦幻海洋馆 微信入场券”，但是小孩入场需要另外购买“海洋馆入场券”（票价为25元/人），没有公众号“大新人家”推文内容显著位置所述“全城男女门票免费送、门票无限送送送”的活动优惠，活动现场亦没有“免费入场券”所述的上百种深海生物以及公众号所附的海马、大白鲨、鲸鲨等海洋生物，当事人线下线上发布的上述广告，含有虚假以及引人误解的内容，对消费者造成了误导，并在不显著的位置以格式条款作出了“配合转发朋友圈链接使用（需提前12个小时转发）仅限成人使用，没有转发朋友圈凭此券购票 成人、儿童一律25元/人，此票为《免费入场券》，仅限成人使用。最终解释权归本活动所有，单张门票仅供1位成人使用，如需多人入场需现场购买门票，视频图片仅供参考，以现场实际布景为准”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至本局现场检查时止，共销售儿童票1120张，票价25元/张，所取得的收入为28000元。
至本局调查终结时止，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可核实的广告费用为6460元、经营额为28000元。因当事人在本局未调查完毕前已离开安化，通过请求协助调查亦无法对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当事人未提供完整的成本花费记录，因无法核实成本，当事人以格式条款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所取得的违法所得情况无法查明。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本局提取的投诉举报材料，证明本案的案件来源情况。
2.本局于2024年12月7日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拍摄的现场照片26张，证明本局对海洋世界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的情况。
3.本局制作的检查、询问、取证通知书法律文书1份，证明本局的有关通知情况。
4.本局制作的《采集证据材料单》1份，证明本局对谢家裕提供的有关证据进行提取的情况。
5.本局制作的《送达地址确认书》1份，证明谢家裕对送达方式以及送达地址进行确认的事实。
6.谢家裕提供的广西玉林市杰尚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打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谢家裕身份证打印件1份、陈付强身份证打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7.本局于2024年12月7日对谢家裕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于2024年12月8日对陈付强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谢家裕提供的与“玉林印票”进行交易往来的微信截图5张、恒帮物流货运单1张、与安化元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1份、“大新人家”公众号推文内容截图打印件17张，证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开展宣传活动及以格式条款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的具体事实。
8.本局于2024年12月8日分别对消费者苏某、黄某制作的《询问笔录》各1份，苏某、黄某的身份证打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以格式条款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的事实以及苏某、黄某的身份信息。
9.本局于2024年12月8日对安化元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经理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招商经理提供的该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招商经理的身份证打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租赁安化元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场地开展活动的事实以及该公司的主体资格、招商经理的身份信息。
10.本局收到的玉林市玉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邮寄信封、《说明函》及附件（询问笔录、清税证明、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广西玉林市杰尚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未委托当事人在我县开展宣传及经营活动的事实。
11.本局提取的“免费入场券”2张、“梦幻海洋馆 微信入场券”2张、“海洋馆入场券”1张，证明当事人进行宣传以及以格式条款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的有关事实。
12.本局制作的协助调查的法律文书，证明本局依法请求协助调查的有关事实。
13.博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复函》1份，证明博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有关核实情况。        
本局已于2025年4月14日，向在安化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anhua.gaov.cn）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安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安市监罚告〔2025〕58号）。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
一、当事人发布含有虚假广告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所指的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发布的虚假广告内容浏览人数较多，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的规定，并参照《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四章第一节第一条“【裁量基准】3.一般情形：广告费用5万元以上不足10万元的；或者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或者浏览人数较多的；或者造成一定社会影响或危害后果的。裁量幅度：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3.6倍以上少于4.4倍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44万元以上少于76万元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6.5倍以上少于8.5倍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130万元以上少于170万元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之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27778元罚款（处广告费用4.3倍的罚款）。
二、当事人以格式条款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作出含有下列内容的规定：（一）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承担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等责任；（二）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提出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以及获得违约金和其他合理赔偿的权利；（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投诉、举报、提起诉讼的权利；（四）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对不接受其不合理条件的消费者拒绝提供相应商品或者服务，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五）规定经营者有权任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限制消费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权利；（六）规定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七）其他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被投诉三次以上，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单处或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并参照《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五章第二节第一条“【裁量基准】3.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违法情节严重的；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被投诉三次以上；或者涉及投诉金额 10 万元以上的；或者拒不解决或故意拖延解决消费争议、不积极赔偿消费者损失的。裁量幅度：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7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警告及罚款7000元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入：安化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收款人账号：943000010003068888，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县支行。执收单位编码：127001，执收单位：安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编码：05010401。缴款项目：市场监督罚没收入。汇款后再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传真执收单位（0737-7821609），方可开具非税收入票据。逾期不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于六个月内直接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安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05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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